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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成長水準。然近年來中國大陸逐漸面臨原有高度依賴出口及投資成長模式，因內、

外環境改變無法持續，加以先前擴張性政策產生之諸多後遺症，如：產能嚴重過剩、地方

債及企業債日益惡化、房價持續高漲但空屋率高等泡沫化危機。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由

2010 年 10.6%，逐年下滑至 2014 年之 7.4%，2015 年全年經濟成長率 7%目標恐難以實現。

近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更指出，中國大陸「十三五」期間（2016 年─2020 年）測

算經濟「潛在增長率」將降至 6.2%；凸顯中國大陸以往倚賴資源要素投入，推動經濟成長

及規模擴張之粗放型發展已無法延續，而當前通縮壓力又持續加重下，恐成為衝擊全球經

濟發展之主要不確定因素。 

三、鑒於我國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日趨緊密，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走緩，並不斷修改環保

法規及施行「五險一金」（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與住房公積金）新制，提

高企業須負擔之環保及勞動成本外，大陸台商亦可能遭遇圍廠罷工、歐美施予反傾銷（補

貼）制裁等衍生問題，凸顯中國大陸經營風險持續升高，政府應予正視並妥為因應。 

四、依相關統計，我國 1991 年至 2014 年期間對外投資金額累計為 2,307.98 億美元，其中對中

國大陸投資金額為 1,439.56 億美元，占對外投資總金額比率達 62.4%，2015 年 4 月對中國

大陸投資比率更高達 82.6%，凸顯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集中度甚高。如由個別企業觀之，經

濟部工業局主辦之「2014 年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結果，台灣前十大國際品牌大多在中

國大陸設廠，且由以往單純代工後外銷，轉為投資更多資源於品牌推廣與布局中國大陸內

銷市場。另觀察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之行業別，過去 20 餘年投資產業以製造業為主，其中

並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造業為大宗，然近幾年台商對金融及保

險業、批發及零售業、不動產業等服務業投資快速成長，宜留意其對國內金融體系可能造

成市場動盪加劇等風險。 

五、鑒於我國對外投資高度集中於中國大陸，政府除宜掌握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一帶一路

、主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戰略發展，以及其官方公布「中國製造 2025」加快製造業

結構調整，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自主創新及科技發展能力，促進產業結構優化

升級等趨勢，亦即俗稱紅色供應鏈之崛起，未來幾年內可能對我國產業（如面板、手機及

半導體等）造成威脅；審慎研析對兩岸經濟及產業發展可能造成之影響，包括：未來兩岸

產業分工轉變，我方特定產業技術之優勢差距，可能面臨逐漸弱化之衝擊，進而影響兩岸

科技合作與競爭關係，甚至瓜分我國原有之國際市場等，並適時調整我國戰略性產業結構

，以資因應。 

（三十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我國食品安全業務主管機關對食品業

者採自主管理原則，卻未配合外在情勢積極提升執法效能，

又既有跨部會業務協調機制運作多流於形式，未能發揮實質

整合資源、協調合作之功能。行政院應督促相關部會強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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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協調合作，俾利落實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之落實，保障民眾

食的權益。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部門對食品安全管理之思維，係強調企業自律、加強自主管理，主管機關之角色在於

協助、輔導，配合嚴格執行稽查及全民參與。前揭思維倘能落實，或可構成適當之食品安

全防護網。惟要求業者自主管理，並不代表政府得鬆懈監管力道。歷經 100 年食品遭塑化

劑汙染、103 年劣質豬油，及 104 年知名品牌茶葉檢出農藥殘留、疑似輸入來自核汙染地區

食品等事件之相繼爆發，政府因應層出不窮之食品安全事件，雖密集研修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及相關子法，企圖透過嚴密食品管理規範，遏阻不肖食品業者犯行。惟徒法不足以自

行，具有公權力之主管機關倘僅依賴業者自主管理或熱心民眾檢舉，未能積極提升執法密

度，食品安全危險因素將永遠存在。 

二、鑒於近年來國人消費之農產品逾半數仰賴進口，且許多加工食品之原料來源亦來自輸入之

農產品，爰邊境管理及源頭管理應為食品安全執法重點之一，俾利阻絕食品安全危險因素

於境外。惟食藥署 101 至 103 年度逐批及抽批查驗件數占整體查驗件數比率分別為 10.54%

、9.37%及 9.71%，僅占 1 成左右，配置查驗人力雖由 42 人增至 45 人，每位查驗人員當年

度平均負責案件數分別為 1 萬 0,992 件、1 萬 1,970 件及 1 萬 3,695 件，平均查驗件數逐年

攀升，致多數查驗案件僅憑藉業者自行報驗資料，採書面審查方式辦理，難以有效遏阻業

者報驗不實或危害食品安全事件之發生。另源頭管理方面，食藥署 101 至 103 年度赴境外

實地查廠次數分別為 35 次、37 次及 34 次，查廠目的地集中於歐美先進國家，針對亞洲地

區僅有中國大陸及日本，且查核品項及廠次有限，源頭管理做法仍有待精進。 

三、又國內常使用之黃豆，逾 9 成均屬基因改造農作物，且多數由境外輸入，其中美國係最大

來源地。有關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性多年來已引發各界議論及注意。美國抗農藥基因改造

黃豆自 83 年開始輸銷我國，我國則遲至 92 年始實施基因改造食品標示制度，且未落實。

至 104 年 6 月，主管機關始配合 103 年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法，要求相關業者須依據該

法第 22、24 及 25 條規定對基因改造食品完整標示，惟管理成效仍有待觀察。另據食藥署

提供資料，我國雖已輸入基因改造食品多年，惟遲至 103 年 11 月 1 日起，始實施基因改造

玉米、黃豆之稅則號列，在此之前，對相關基因改造食品之輸入情況均無法充分掌握。 

四、食品安全管理之相關機關包括食藥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及經濟部。其中，食藥署負責食品安全與食品生產流程管理，農委會負責農

漁畜牧產品之安全，環保署負責環保及生態管理，經濟部則主要負責食品認證（如 GMP）

及食品工廠管理。惟由於涉及資源分配、各機關職掌、執行策略差異，在欠缺實質整合之

情況下，已影響食品安全管理效能之發揮。 

五、食品安全相關部會了解跨部會協調之重要性，爰陸續成立「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

」及「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等跨部會協調機制。以成立期間最久，迄今已逾 10 年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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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為例，該會報主要成員包括衛福部、農委會及環保署，查，該會

報歷次會議結論多曾提及，相關工作小組提報內容多缺乏同期比較及長期數據趨勢分析，

將無法發揮支援決策分析作用。又會議結論多仍交由各部會依權責加強辦理，較缺乏聯合

行動之規劃與執行。是以，協調會報形同各機關對既有業管工作之「成果發表會」，未能

發揮真正應有之協同合作功能，所提報資料亦無助於對食品安全事件發揮預警及防制作用

。 

六、至於行政院為統籌規劃食品安全政策所成立之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係由該院食品安全

會報下設之「食品安全推動工作小組」擴編成立，屬常設性任務編組，可謂行政院院長就

食品安全政策之幕僚機構，在實際運作上，係我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之指揮中樞，雖可發

揮行政一體之調度功能，惟由於相關專業部會僅為接受指揮之執行單位，倘行政首長未能

洞悉食品安全問題之所在，且食品安全會報未能發揮業務協調功能，在行政程序繁瑣及體

制疊床架屋之下，食品安全管理業務之行政效能反而無法正常發揮。 

（三十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我國雖於政策訂定作業上建立性別及

人權影響評估機制，惟以我國近年人口、社會、教育及就業

市場所產生之性別區隔，暨有關外籍勞工及外籍配偶權益之

保障等，尚未見重大突破，亟需政府強化性別及人權影響評

估作業，並輔以性別預算及性別決算制度之建制，俾提高我

國性別主流化政策之執行成效。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為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並強化對人權之保障，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仍自 98 年起陸續完

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施行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等多項重要人權法案之

制定施行。另行政院並自 98 年起全面實施性別影響評估機制，明訂各機關研擬重要中長程

個案計畫及法律案均應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評估結果屬直接受益需優先推動之計畫者，允

應優先編列預算辦理，期能將性別及人權觀點確切融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俾就政

府資源作合理之分配與運用。 

二、近 5 年我國外籍與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人數呈逐年增加趨勢，且 9 成以上為女性，國內嬰

兒數按生母原屬國籍分類，平均約 7.5%屬生母為外籍或大陸、港澳地區之「新臺灣之子」

，尚無重大變化；又以國內勞動市場觀之，近 5 年外籍勞工人數逐年攀升，103 年度已突破

55 萬人次，較 5 年前（99 年）增幅逾 45%，且女性多於男性。準此，面對我國人口結構朝

向多元族群趨勢，有關新住民及國際移工權益之維護，係政府訂定政策時允應正視並強化


